
 

委    託    書 

本人（即投標人）投標新竹縣政府竹北市縣華段 142 地號 

縣有房地標號         未得標，因故無法親自領回投標押標金

原票據（票據號              ），茲全權委託             君

代為領回，並由其於原投標單內簽章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一

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委託書為憑。 

 

此   致 

 

新竹縣政府 

 

 

應檢附文件：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

 

 

 

委託人（投標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聯  絡  電  話： 

 

受    託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聯  絡  電  話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